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

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旗县区党委政法委、基层人民法院、司法局、民政局、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根据自治区政法委员会、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厅、民政厅、财政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内司发〔2018〕27号），包头市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的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包头市政法委员会    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包头市司法局            包头市民政局

包头市财政局            包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年11月19日

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

的实施方案
2018年8月30日，由中共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员会等六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印发<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是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的重要指导性文件。为进一步落实《通知》要求，抓好我市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工作，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建设一支专业化、社会化的人民调解员队伍
1.大力加强思想作风建设。强化各级人民调解组织的党建工作，推动建立健全各级人民调解组织的党组织，实现对人民调解员党员队伍管理全覆盖。落实基层党建制度，严格党内政治生活，教育引导人民调解员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发挥人民调解组织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人民调解员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2.优化人民调解员专业结构。人民调解员应由公道正派、廉洁自律、热心人民调解工作，并具有一定文化水平、政策水平和法律知识的公民担任。苏木、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一般应具有高中以上学历，企事业单位、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一般应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并具有相关行业、专业知识或工作经验。鼓励支持选聘律师、公证员、仲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医生、教师、专家学者等社会专业人士和退休法官、检察官、公安民警、司法行政干警以及信访、工会、妇联等相关行业主管部门退休人员担任人民调解员。
3.不断提高专职人民调解员比例。以政府购买服务等多种形式，加强专职人民调解员力量。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应有3名以上专职人民调解员；苏木、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应有2名以上专职人民调解员；有条件的嘎查、村居（社区）和企事业单位人民调解委员会应有1名以上专职人民调解员；派驻有关单位和部门的人民调解工作室应有2名以上专职人民调解员。根据需要，有条件的人民调解组织发展人民调解志愿者，充实人民调解员队伍。
4.建立健全社会力量参与人民调解工作机制。建立健全“两代表一委员”（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五老人员”（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知识分子、老政法干警）参与人民调解工作的机制，畅通渠道，更多吸收专家学者、专业技术人员、城乡社区工作者、高校法律院系学生等志愿者参与人民调解工作，提高人民调解员队伍的职业化、社会化水平。
5.健全完善法律服务工作者参与人民调解工作机制。通过将律师、公证员、法律援助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司法鉴定人等法律服务工作者聘任为人民调解员，或特邀人民调解员等方式，建立法律服务工作者参与人民调解工作机制。支持、鼓励公信力较强的法律专家、法律服务工作者、优秀人民调解能手建立以个人名字命名的人民调解室，形成品牌效应，引导群众主动上门请求调解矛盾纠纷。
6.建立健全分级培训制度。实施分层次、分类别的培训制度，建立初任培训、骨干培训、全员培训等培训模块，加大人民调解员的培训力度。建立人民调解大讲堂制度，积极吸纳律师、公证员、司法鉴定人、专职人民调解员等作为培训师资力量，采取集中授课、远程视频等方式，提高培训质量和水平。发挥各基层人民法院诉前调解组织及庭审现场作用，通过集中授课、案例评析、旁听陪审、实训演练等多种形式，不断提升人民调解员专业能力。
二、构建规范化、法治化的人民调解员队伍管理体系
1.健全完善人民调解员备案登记制度。要按照《人民调解法》“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每届任期三年”的要求，及时调整充实人员。及时更新人民调解员花名册及相关电子台账，全面掌握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调解员选任、换届、聘任等情况。嘎查、村居（社区）、乡镇（街道）、企事业单位的人民调解员的组成应向所在地司法所备案；旗县区行业性、专业性及有关部门调委会人民调解员的组成应当向所在地司法局备案。
2.建立健全人民调解员退出制度。人民调解员调离岗位的，视为自动退出人民调解员队伍。人民调解员违法违纪情节严重的，由推选或者聘任单位予以罢免或者解聘；对因身体原因不能正常履职或本人自愿申请退出的人民调解员，司法行政机关及时督促聘任单位解聘。
3.探索建立人民调解员分类管理制度。各地根据专兼职人民调解员队伍的不同特点，建立符合行业特点的医疗、物业、道路交通、金融、婚姻家庭等人民调解员分类管理制度，不断提高人民调解工作质量。
4.建立人民调解咨询专家库制度。根据矛盾纠纷化解工作需要，旗县区、苏木、乡镇（街道）选聘调解技巧高、调解经验丰富、具有相关行业、专业领域以及法学、心理学、社会工作等知识的专家学者、优秀人民调解员、律师、退休政法干警等人员组成的人民调解咨询专家库，为矛盾纠纷化解提供专家咨询意见、调解建议和开展培训。
5.建立并发挥人民调解案例库的指导作用。认真总结人民调解典型案例，探索新形势下人民调解工作规律，建立人民调解案例库制度，积极发挥调解案例库指导示范作用，提升人民调解工作的质量水平。
三、建立常态化、可持续的人民调解保障机制
1.落实人民调解员待遇。要按照《通知》要求，认真落实好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经费、调委会补助经费和调解员补贴经费。补贴经费的安排和发放应考虑调解员调解纠纷的数量、质量、难易程度、社会影响大小以及调解的规范化程度。积极争取利用以奖代补等形式，引导和激励地方政府落实人民调解工作经费。
2.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推进人民调解工作。认真落实好自治区司法厅、综治办、民政厅、财政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做好政府购买人民调解和安置帮教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积极培育人民调解委员会、相关行业协会、社会组织作为承接主体，完善政府购买方式程序，扶持品牌调解室、重点人民调解组织发展。支持优秀人民调解员、资深律师等有调解专长的人士设立专业调处类社会组织。逐步建立一批完全以调解为业、待遇更优厚、荣誉感更强的职业调解员队伍，所需经费在既有财政预算中统筹安排。
3.建立人民调解员等级评定制度。建立人民调解员等级评定制度，依据人民调解员的工作经历、工作能力和工作业绩等情况，区分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人民调解员四个等级，对人民调解员进行等级评定，进一步推动人民调解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规范化建设。
4.建立人民调解员考核机制。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建立和完善能升能降、能进能出的专兼职人民调解员队伍考核管理体系，建立调解员诚信档案，完善调解员绩效考核机制，坚持季、年定期考核与不定期抽查、以考核结果作为调解员奖惩的重要依据，充分调动人民调解员工作积极性。
5.完善人民调解员职业保障。探索建立人民调解员人身保障机制。鼓励人民调解组织设立单位等为人民调解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探索多种资金渠道为在调解工作中因工作原因死亡、伤残的人民调解员或其亲属提供帮扶和救助。


